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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693]第 一 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天津国际电子商品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所”)核算业务的行为，维护正常交易秩序，保障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交易所全体市场参与企业及其有关工作人员。


[bookmark: _Toc26654]第二章  核算机构

第三条  核算机构是指交易所内设置的主要负责现货交易统一账户管理的机构，配合银行完成以下主要职责。
[bookmark: _Toc19138]第四条 核算机构的主要职责：
1. 负责管理市场参与企业的履约订金；
2. 登记和编制核算报表；
3. 办理交易交收核算业务；
4. 为市场参与企业提供核算数据查询及核实的服务；
5. 监控核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异常数据的处理过程，直至处理完毕；
[bookmark: _Toc28891]6. 汇总、统计、分析、报告核算数据；
7. 保管核算资料及相关凭证，保证其真实与完整，保管期限不少于20年；
8. 负责与合作银行之间的业务洽谈，合作协议的拟定、确认与签署，业务系统的对接以及持续的业务跟进等工作。
9. 交易所与合作银行之间其他涉及交易交收资金核算的相关事项。
第五条 交易所有权不定期检查市场参与企业的核算资料及相关凭证，市场参与企业应予以积极配合。
第六条 交易所核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守交易所和市场参与者的商业秘密。

[bookmark: _Toc20722]第三章  合作银行

第七条 合作银行是指交易所指定的、协助交易所办理交易核算业务的银行类金融服务商。
[bookmark: _Toc17462]第八条 合作银行须符合以下条件：
1. 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资金雄厚，信誉良好；
2. 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
3. 具备先进、快速的异地资金划拨能力；
4. 交易所认为必须具备的其他条件。
[bookmark: _Toc20420]第九条 合作银行的权利：
1. 开设交易所银行核算账户、市场参与企业银行核算账户及其他与核算有关的账户；
[bookmark: _Toc23867]2. 了解市场参与企业在交易所的资信情况。
[bookmark: _Toc17378]第十条 合作银行的义务：
[bookmark: _Toc17526]1. 向交易所提供市场参与企业银行核算账户的资金情况；
2. 根据交易所提供的票据或指令划转市场参与企业的资金，并及时将资金划转结果和相关账户变动信息反馈给交易所；
3. 保障交易所系统与银行资金系统之间的对接，负责业务正式运营之前的需求确认、系统测试以及持续的系统连接维护等工作；
[bookmark: _Toc16396]4. 协助交易所核查市场参与企业资金的来源和去向；
5. 根据交易所要求，对市场参与企业银行核算账户中的资金实行必要的监管措施；
[bookmark: _Toc17541]6. 保守交易所、市场参与企业的商业秘密；
7. 接受交易所对其市场参与企业履约订金、商品货款及其他相关资金存放业务的监督。

第4章 [bookmark: _Toc17371] 核算原则

[bookmark: _Toc2115]第十一条  市场参与企业可根据自愿原则委托交易所进行核算。
第十二条  日终核算方式，是指交易所对市场参与企业在每日收市后的交易结果，包括盈亏资金、交易交收资金、各项费用等进行计算并划转，以确定其权益的行为。
第十三条  逐笔核算方式，是指交易所对市场参与企业每次成交的结果包括盈亏资金、交易交收资金、各项费用等进行计算并划转，以确定其权益的行为。
第十四条  交易所根据各业务模式的不同采用日终核算或者逐笔核算方式，详见各交易模式的交易规则。
第十五条  次日资金核算，是指交易所通过合作银行对市场参与者经过核算产生的费用及资金变动于下一个银行工作日内进行资金核算。
第十六条  交易所负责向委托交易所核算的市场参与企业提供、解释核算数据。
第十七条  线下核算，是指交易所允许达成交收的双方协商一致后，对交收资金进行线下核算。若交收双方选择线下核算，交易所不再监管此次核算流程，双方因此产生的纠纷，由双方自行解决。

第5章 [bookmark: _Toc31169] 核算内容

[bookmark: _Toc5972]第十八条  开设核算账户，
1. 交易所在合作银行开设专用的核算账户，用于交易所自身业务及相关款项。
[bookmark: _Toc7648]2.市场参与企业须在合作银行开设专用资金账户。
3.市场参与企业的交易、交收及其他业务资金的往来应通过市场参与企业专用资金账户办理。
4. 市场参与企业开立、更名、更换或注销专用资金账户，须按合作银行指定方式办理。
[bookmark: _Toc3104]第十九条  业务资金核算，
1. 根据各业务模式不同交易所对市场参与企业交易、交收及其他业务相关资金进行核算；
2. 交易所在每个交易日结束后，将市场参与企业资金的划转数据传递给合作银行。合作银行应当及时将划账结果反馈给交易所。
[bookmark: _Toc7333]第二十条 交易费用核算
1. 市场参与企业应通过核算账户就其在交易所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向交易所或其他市场参与企业收取或支付相关费用。具体费用项目与标准参照交易所各产品的《业务参数表》、入市时签订的《业务开通申请表》以及其他公示文件等；
2. 交易所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bookmark: _Toc30325]3. 交易所与市场参与企业签订的协议另有约定的，以协议为准。
[bookmark: _Toc12120]第二十一条  出入金的方式，
[bookmark: _Toc14442]1. 市场参与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所规定的方式提交出入金申请；
2. 市场参与企业出金应当符合交易所规定，市场参与企业须在交易所与各合作银行转账系统签到时间段内办理出、入金业务，其他时间不允许办理，各银行系统签到时间以交易所公示为准；
3. 市场参与企业必须通过交易所与各合作银行指定的资金转账系统办理出入金业务，不允许通过其他方式办理。如资金未通过指定的资金转账系统的入金方式进入核算账户的，视为错入资金，错入资金将由各合作银行根据交易所的指令处理退还事宜；
4. 交易所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有权变更办理出入金业务的时间、方式或流程。
[bookmark: _Toc11766]第二十二条  银行对账，
1. 在每个交易日核算处理前，合作银行应按时提供准确对账文件，交易所将交易平台的出入金流水与银行对账文件进行核对，确认资金差异并予以调整；
2. 合作银行未能按时提供对账文件的，交易所有权以交易平台内的出入金流水先行进行当日核算。待合作银行提供对账文件后，如出现资金差异交易所可进行追溯、调整。
3. 交易所根据合作银行对账文件对资金差异进行调整后，由此导致市场参与企业发生资金变动以及被强行了结、交易无效等一切相关风险，交易所不承担任何责任。
[bookmark: _Toc22334]第二十三条  核算数据：
[bookmark: _Toc18705]1. 市场参与企业应当通过交易平台获得相关的核算数据；
2. 每个交易日的日终核算完成后，委托交易所进行资金核算的市场参与企业可通过交易平台查看及获取核算数据；
3. 遇特殊情况导致交易所无法按时提供核算数据的，交易所将以公告形式另行通知提供核算数据的时间；
4. 市场参与企业应每日及时获取交易所提供的核算数据，做好核对工作，并妥善保存，对相关业务存在争议的，应当保存至该争议消除为止；
5. 市场参与企业如对核算数据有异议，应在下一个交易日开市前三十分钟以书面形式通知交易所。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对核算数据提出异议，则视为其已认可核算数据的正确性；
6. 交易所可以检查市场参与企业的核算资料、财务报表及相关的凭证和账册，市场参与企业应当予以配合；
7. 交易所应保证核算资料及相关凭证、账册的完整与安全，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0年。

第6章 [bookmark: _Toc18501] 风险与责任

第二十四条  委托交易所进行交易账户核算的市场参与企业其交易账户、核算账户或银行核算账户如出现金额异常，市场参与企业不得支取或使用该非正常部分资金，并应立即与交易所或合作银行联系，因使用非正常部分资金参与交易所业务，或因交易所对非正常部分资金进行调整所产生的一切业务风险及资金风险，均由市场参与企业自行承担。非正常部分资金指金额异常的资金。
第二十五条  市场参与企业如已支取非正常部分资金，须及时返还。未返还的，交易所有权通知合作银行直接从市场参与企业的交易账户和核算账户中扣划或进行追偿的权利。因扣划未返还资金导致市场参与企业发生资金变动以及被强行了结、交易无效等一切相关风险，交易所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六条  市场参与企业，如使用非正常部分资金参与交易所业务，所产生的亏损、费用由市场参与企业自行承担，所产生的盈利上缴交易所。交易所有权通知合作银行从市场参与企业交易账户和核算账户中扣划与非正常部分资金及相关盈利金额相等的资金或进行追偿。因扣划非正常部分资金及盈利导致市场参与者发生资金变动以及被强行了结、交易无效等一切相关风险，交易所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七条  由于各合作银行原因造成的资金差异给市场参与企业带来损失，交易所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八条  市场参与企业对其在交易所达成的包括但不限于购销合同的业务结果，负有承担风险的责任。
第二十九条  市场参与企业无法履约时，交易所有权采取下列保障措施：
1. 暂停业务；
2. 通知合作银行限制出金；
3. 按规定执行强行了结，并用强行了结后释放的订金履行赔付义务；
4. 依法处置质押物；
5. 造成交易所损失的，有权依法追偿；
6. 交易所认为可以采用的其他方式。
第三十条 如采取前条措施后市场参与企业仍欠资金，交易所有 权依据本办法或其他业务规则规定或其他合同约定，要求其承担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
第三十一条  市场参与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可以通知合作银行限制其出金：
1. 经交易所认定涉嫌存在重大违规行为或存在现货交易交收风险、资金风险的情况；
2. 因投诉、举报、交易纠纷、经济纠纷等被司法机关、交易所或其他有关部门正式立案调查，且调查期间尚未终结的；
3. 司法机关要求冻结市场参与企业资金的；
4. 交易所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形。

第7章 [bookmark: _Toc13202]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由天津国际电子商品交易有限公司制定、修改并解释。
第三十三条 交易所有权根据本规则制定相应的业务指引及流程。
第三十四条 本规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